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遴选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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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有关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工作大会及新时代全国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经研究,决定组织开展我省普通高等学校首批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遴选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基本条件
1.经过长期建设形成的，具有较高的办学水平和鲜明的办学特色，获得社会广泛认同并有较高社会声誉，集中体现学校办学优势和办学特色的专业，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跻身或有望跻身国内同类前列，并力争进入国家一流的本科专业。
2.全面体现新时代教育思想及理念，具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培养目标明确，形成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有特色的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具有丰富的教学改革经验和成果，人才培养成效显著,示范引领作用明显。
二、遴选范围
首批一流专业面向参加过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且评价成绩为前20%的专业，以及未参加省本科专业综合评价的省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试点专业。
三、遴选名额
拟面向省内高校遴选首批省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200个左右。
四、申报要求
1.请各高校高度重视，根据本校办学实际，择优申报。
2.请各高校于2018年11月22日（周四）17:00前将申报材料报送我厅工业高等教育处。材料包括推荐公文、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推荐汇总表（附件1）、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申报书（附件2）。请于11月20日(周二)8:00后登陆http://project.upln.cn/,上传推荐公文、汇总表格及申报书PDF版。各校用户名为ylzy+本校学校代码，初始密码为ylzy2018，请及时修改密码。同时将加盖公章的纸质材料一份报送或邮寄至辽宁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辽宁省教育厅工业高等教育处李黎，联系电话024-86896698，邮寄地址：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46-1号。
 
附件：
1.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推荐汇总表
2.辽宁省普通高等学校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建设项目申报书
 
                                   辽宁省教育厅办公室
                           2018年11月19日

